2019年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支出说明

一、2019年新增重大政策
（一）2019年，为着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国家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中央、省出台的减免税费影响较大的政策主要包括四项：一是深化增值税改革，将现行16%和10%税率分别降至13%和9%，确保制造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二是执行小微企业6税2费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三是执行新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及6个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四是执行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季度销售额3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

（二）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2019年3月经州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拟对德宏州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下调10%征收。经报请省人民政府同意，云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以《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调整德宏州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函》（云财税函〔2019〕38号）函复我州，德宏州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标准下调10%，调整政策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三）德宏州人民政府印发了《德宏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实施方案》，自2019年5月1日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失业保险总费率继续执行1%；继续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将工伤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基础上下调50%。延长阶段性降低费率的期限执行至2020年4月30日。

二、2019年重点项目绩效执行

（一）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项目总体情况

1.制度建设情况。为进一步规范财政专项资金的管理，坚决杜绝财政专项资金的截留和挪作他用现象的发生，加强制度建设，堵塞漏洞以确保财政专项资金的安全运行与高效使用，严格执行《云南省边境地区转移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基层〔2019〕14号)文件精神，同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盈江县边境地区转移资金管理办法（20019年）》(盈财发〔2019〕153号)、《盈江县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试行)》(盈财发〔2019〕156号)。 

2.开展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情况。为确保2019年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落到实处，避免个别部门重视不够，组织不力，项目管理不规范等情况发生，我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财政局、各项目主管单位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根据《云南省关于开展2019年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云财基层〔2020〕6号）通知精神，及时组织项目单位开展自评工作，认真全面的梳理2019年边境地区转移支付项目的申报、实施以及档案管理工作，并形成自评报告对因重视不够，工作措施不到位，导致下达的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项目不能及时组织施工，竣工后不能按时组织验收的，将依照有关规定对项目实施单位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二）项目类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部分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德财预〔2018〕571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德财预〔2019〕328号)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下的通知精神，我县严格按照《云南省边境地区转移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基层〔2019〕14号)、规定执行，确保专项资金落到实处。

1.由项目实施单位：报送相关项目入库材料（包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实施方案、项目立项批复、项目入库请示或县政府资金批复）至县财政局进行项目入库工作；州级资金下达后，根据州级下达的资金总量，筛选项目编制资金分配方案报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根据政府常务会议纪要，拟定资金请示报县政府，根据县政府批复，将资金分批下达各项目实施单位，并签订《盈江县2019年度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建设责任书》。

2.项目实施单位按照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复及时开展项目实施，并及时上报项目开展情况，县财政局、各项目主管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因重视不够，工作措施不到位，导致下达的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项目不能及时组织施工的，对项目实施单位主要领导进行问责或调减该部门无法推进的项目。

3.项目竣工后，由项目实施部门牵头，相关部门组成验收小组对项目实施验收。

（三）补助类资金发放情况

我县补助类项目包括边境乡镇沿边居民补助、边防辅警人员生活补助，护边员生活补助、外事界务员补助。资金下达后，为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杜绝擅自挪用转移支付专项资金，改变用途或使用不当，我县严格按照《云南省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基层〔2019〕14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部分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德财预〔2018〕571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德财预〔2019〕328号)有关规定执行，但由于我县收支矛盾突出，国库资金调度极度困难，为保证补助类项目的推进，现正在研究分批发放措施。

1.边境乡镇沿边居民补助：沿边定居群众补助资金的发放方式以银行卡（存折）方式直接发放给边民，不允许以其他名义，其他方式发放补助。补助资金由县财政局拨付到县民政局，由县民政局划拨到各边境乡镇。各边境乡镇负责做好入户调查，核实补助对象、张榜公示发放花名册，沿边定补花名册公示期不少于7天。同时将发放户有关信息录入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管理系统，以备上级部门监督检查。县民政局组织开展对沿边居民补助发放情况的专项检查，县财政局定期或不定期对沿边定居群众补助资金发放情况进行抽查，杜绝弄虚作假行为，对骗取、套取专项资金等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将报请纪检部门严肃处理。

2.外事界务员补助、护边员生活补助：要求实施单位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财政局根据实施单位提供的实施方案审核后拨付资金。

3.边防辅警人员生活补助：按照《云南省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县财政局根据公安局审核报送的花名册，将资金拨付至公安局，由公安局进行资金兑付。 

（四）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绩效实现情况
1.2019年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的具体项目

2019年，上级共下达我县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20,419万元。

⑴补助类项目8429.76万元。其中：县民政局2019年边民补助6300万元；县外事办2019年外事界务员补助39.6万元；县公安边防大队2019年护边员补助123万元；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那邦边境检查站2019年护边员补助9万元；盈江县公安局2019年边防辅警工资1958.16万元。

⑵工程类项目11989.24万元。其中：

①化解2017年7月14日以后隐性债务盈江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项目②化解县住建局、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县水利局、县发改局债务2414.2万元。其中：县住建局盈江县环城西路（南段）绿化建设工程项目1250万元；县发改局下勐撇村内道路（环湖）建设项目113.9万元；县水利局盈江县2017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237.6万元；县工业园区管委会仕明工业园区3、8号等道路绿化工程项目资金168.8万元；盈江县工业和商务局边境小额贸易补助资金643.9万元，用于化解2017年7月14日以后隐性债务“盈江口岸及那邦海关监管智能卡口和视频监控软件系统采购项目缺口资金”。

③脱贫攻坚基础设施补短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村内道路硬化建设类项目4618.04万元。其中：盏西镇团坡村脱贫攻坚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456.04万元；弄璋镇南缓村脱贫攻坚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610万元；盏西镇“5.24”“5.30”地震松坡村统规自建点公共建设项目缺口资金180万元；盏西镇关上村蛮尖村民小组文化活动室建设工程36万元；盈江县芒章乡璋刀村石头田自然村亮化工程30万元；盈江县盏西镇姐坎村帮别村民小组村容村貌整治和产业道路建设项目70万元；盈江县油松岭乡喊撒集中搬迁点易地扶贫搬迁建设项目文化活动室及附属二期建设工程45万元。平原镇高里村木果寨民族活动广场建设项目300万元；弄璋镇芒线村文化活动室建设项目78万元；盈江县支那乡支东村达海寨特色村寨建设项目443.03万元；支那乡民族文化广场建设项目400万元；苏典乡合力强边固防工程项目612.51万元；苏典乡苏典村人居环境提升改造项目77万元；弄璋镇弄轰村民小组提升改造项目526万元；弄璋镇飞勐村弄兴村民小组特色村寨建设项目450万元；旧城镇德昂新寨美丽乡村建设项目304.46万元；

④基层政权建设项目894万元。其中：勐弄乡勐典村基层政权建设“四位一体”试点项目198万元；新城乡新城村基层政权建设“四位一体”试点项目348万元；那帮镇街道村基层政权建设“四位一体”试点项目348万元；

⑤口岸运行及维护63万元。

1.补助类项目实施情况

①沿边居民补助。2019年沿边居民补助6300万元。一线边境居民每人每年不低于2500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每人每年不低于3000元；在抵边行政村居住的农村居民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1000元；在抵边乡镇居住的农村居民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500元。2019年按60%标准补助。沿边居民补助的发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县边境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提高了边境群众的基本生活质量，使边民爱国意识和守土固边的意识进一步增强，社会更加和谐，对维护边境社会稳定意义重大。截至目前：已完成2019年度全县沿边边民的核查、公示工作，2020年11月30日完成发放工作。

⑵边防辅警人员生活补助。2019年拨付边防辅警人员生活补助资金1949.16万元。3700元/月.人，共计439人。边防辅警人员生活补助资金的发放对边境区域的安全建设，社会安定有序有重大意义。

⑶外事界务员补助。2019年拨付外事界务员补助资金39.6万元。500元/月.人，全县共计66人。资金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规定执行，及时将资金兑现给外事界务员。资金的发放促进了外事界务员管理界碑、界线、通视道、上界道路和上报信息的积极性，有力推动了我县边界管理工作。

⑷护边员生活补助。2019年拨付护边员生活补助132万元。护边员补助，500元/月.人，全县共计220人（其中：公安边防大队195人，梁河检查站10人，那邦边境检查站15人）资金的发放有利于加强边境管控工作，有效维护边防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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